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

博碩士班研究生指導同意表
□博士班    □日間部碩士班     □碩士在職專班
	指導教授
	
	簽名處
	

	共同指導教授

〈無則免填〉
	
	簽名處
	

	研究題目

〈無則免填〉
	

	內容摘要

〈無則免填〉
	

	研究實驗室名稱
（地點/分機號碼）
	

	· 研究生基本資料【       年     月入學新生】

	姓名：
	學號：

	聯絡電話：(O)

          (H)
	行動電話：

	畢業學校科系：

	E-mail：

	地址：（    ）


 註1：指導教授必須是本系的專任教師或合聘教師。
註2：指導同意表須經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〈無則免填〉簽名後，回擲至資工系辦公室(圖資大樓9樓資901室)承辦人處，聯絡電話：07-3814526轉15802。
註3：繳交期限：日間部碩士班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。
進推部碩士在職專班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繳交。
